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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接駁中央結算系統的程序和使用管制 

2.1 接駁中央結算系統與更改密碼程序 

 

2.1.1    「結算通」電話系統 

 

成功開設戶口後，每個投資者戶口將獲發參與者編號。而每位使用者將獲發結算通使用者編號和結算通

密碼。 

 

 格式 用途 

參與者編號 六位數字，例如 123456 供投資者戶口持有人的交收對手，輸

入投資者交收指示。 

結算通使用者

編號 

八位數字（參與者編號後加兩位數字），      

例如：12345601 

用以接駁「結算通」電話操作熱線。 

結算通密碼 八位數字 用以接駁「結算通」電話操作熱線。 

 

下圖詳述投資者戶口持有人接駁「結算通」操作熱線的一般程序： 
 

程序一 選擇語言 
    

        
程序二 輸入結算通使用者編號    
    

        
程序三 輸入結算通密碼     

 

 

然後，投資者戶口持有人便可使用「結算通」操作熱線所提供的服務。如果投資者戶口持有人是首次接

駁到系統，他必須依從以下程序更改原先的密碼。這程序也適用於密碼到期的公司投資者戶口持有人。 

 
 
 

程序四 輸入新的結算通密碼    切勿使用用過的舊密碼 

                                                                  必須是八位數字 

          
程序五 再次輸入新的結算通密碼以作覆實 

 

投資者戶口持有人可在總目錄上按「51」字更改私人密碼，程序如上述的程序四至五。 

 

 

注意事項： 

 

 投資者戶口持有人必須把私人密碼嚴加保密。 

 個人和聯名投資者戶口持有人的密碼沒有使用限期，但結算公司基於安全理由，建議投資者戶口持

有人定期更改密碼。 

 公司投資者戶口持有人必須每九十日更改密碼一次。 

 如果連續兩次輸入錯誤密碼，電話將會自動接駁到客戶主任。 

 如果投資者戶口持有人連續三次輸入錯誤密碼，其密碼將被撤銷。有關重新申請密碼手續，請參閱

3.7.2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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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接駁中央結算系統與更改密碼程序 

 

2.1.2       「中央結算系統互聯網系統」 (https://ip.ccass.com) 

 

投資者戶口持有人可透過自定的互聯網使用者編號或由香港郵政局發出的『電子證書』進入「中央結算

系統互聯網系統」操作投資者戶口。 

 

2.1.2.1  透過互聯網使用者編號登入 

投資者戶口持有人可透過互聯網登記互聯網使用者編號，登入及刪除互聯網使用者編號。 

 

如果投資者戶口持有人是首次進入「中央結算系統互聯網系統」，他必須依從以下程序登記互聯網使用

者編號： 

程序一 在 “互聯網編號使用者”欄, 按“新使用者登記” 
    

        
程序二 閱覽「使用者條款」後，按“我同意”接受    
    

        
程序三 選擇登記的投資者戶口類別     

       
程序四 輸入不多於四個的結算通使用者編號，該等戶口會由同一的互聯網使用者編號操作。 

公司投資者戶口持有人在同一的互聯網使用者編號只可登記一個結算通使用者編號               

           
程序五 個人/聯名投資者戶口持有人輸入香港身份證 

 公司投資者戶口持有人須輸入公司註冊證書號碼 

        
程序六 輸入自定八個位的互聯網使用者編號 

                      
程序七 輸入自定八至十五個位的互聯網使用者密碼，並再次輸入密碼以作覆實。   
 互聯網使用者密碼的字元必須包含英文字母 (A-Z; a-z) 及數字 (0-9)  

    
 

程序八 按“呈交” 

   
 

程序九 輸入結算通密碼，並按“覆實” 

   
程序十 按“繼續” 

 

完成登記程序後，投資者戶口持有人便可使用「中央結算系統互聯網系統」服務。下圖詳述投資者戶口

持有人進入互聯網的一般程序： 

 

程序一 在 “互聯網編號使用者”欄, 按“登入” 
    

        
程序二  輸入互聯網使用者編號 
    

                      
程序三 輸入互聯網使用者密碼後按“輸入” 

                
程序四 選擇投資者戶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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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接駁中央結算系統與更改密碼程序 

 

 

2.1.2.2 透過電子證書登入 

 

投資者戶口持有人可透過投資者戶口網頁登記電子證書、登入及取消電子證書。 

 

如果投資者戶口持有人是首次進入「中央結算系統互聯網系統」，他必須依從以下程序登記其電子證

書： 

 

程序一 在“電子證書使用者”欄，按“新使用者登記”    

        
程序二 閱覽「使用者條款」後，按“我同意”接受    
    

        
程序三 按“選擇電子證書”，並找出所需登記的電子證書 

        
程序四 輸入電子證書密碼，並按“繼續” 

                     
程序五 輸入不多於四個結算通  

 公司投資者戶口持有人只可於電子證書登  

        
程序六 個人/聯名投資者戶口持有人輸入香港身份證號碼 

    公司投資者戶口持有人須輸入公司註冊證書號碼 

                      
程序七 再輸入電子證書密碼，並按“覆實” 

 

 

完成電子證書登記程序後，投資者戶口持有人便可使用互聯網的服務。下圖詳述投資者戶口持有人進入

互聯網的一般程序： 

 

程序一 在“電子證書使用者”欄，按 “登入” 
    

        
程序二  按“選擇電子證書”，並選出用作核證使用者身份的電子證書 
    

                      
程序三 輸入電子證書密碼後按“輸入” 

                
程序四 選擇投資者戶口 

 

 

注意事項: 

 一張電子證書可登記最多四個投資者戶口，但電子核證及投資者戶口持有人的身份證號碼必須相

符。 

 一個互聯網使用者編號可登記最多四個投資者戶口，唯每個投資者戶口的身份證號碼必須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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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使用管制 

 

 

2.2.1 投資者交收指示(毋須確認)交收對手名單 

 

投資者戶口持有人可透過「中央結算系統互聯網系統」輸入/更新投資者交收指示(毋須確認)交收對手名

單或遞交有關表格至客戶服務中心。投資者可輸入不多於三個的結算/託管商/貸股人/股份承押人參與者

於名單內，而在每個名單中，必須輸入閣下於結算/託管商/貸股人/股份承押人參與者的客戶戶口號碼。

完成輸入後，已更新的對手名單會詳列於活動結單給投資者戶口持有人作參考。 

 

若投資者戶口持有人已將結算/託管商/貸股人/股份承押人參與者的資料輸入中央結算及交收系統 “投資者

交收指示(毋須確認)交收對手名單”，作為交付一方的投資者戶口持有人可輸入投資者交收指示交付股份

到指定對手並毋須進行確認。而該等交收指示必須以毋須付款及款項交收進行。 

 

2.2.2     投資者交收指示(須確認)交收對手名單 (適用於公司投資者戶口持有人) 

 

公司投資者戶口持有人可選擇在中央結算系統內設立一份投資者交收指示(須確認)交收對手名單以加強

內部監控能力。如果戶口持有人選擇設立這名單，投資者交收指示內所列的交收對手必須已載於名單

內，中央結算系統才會接納該投資者交收指示的確認及批核。 

 

使用這項功能，公司投資者戶口持有人可透過「中央結算系統互聯網系統」或向客戶服務中心遞交“投資

者交收指示(須確認)交收對手名單輸入表格”以更新交收對手名單。公司投資者戶口持有人可輸入不多於

六個的結算/託管商/貸股人/股份承押人參與者於名單內。完成輸入程序後更新的對手名單會編印於公司

投資者戶口持有人的「活動結單」上以作參考。沒有選擇設立交收對手名單的公司投資者戶口持有人，

其投資者交收指示的交收對手將不會被核對。 

 

2.2.3 「輸入與核對分工」和「投資者交收指示的交易限額」功能 

 

「輸入與核對分工」和投資者交收指示的交易限額功能只適用於使用「中央結算系統互聯網系統」的公

司投資者戶口持有人．公司投資者戶口持有人需向客戶服務中心遞交「認可使用者使用組別資料表

格」，以設定各使用者的使用權限及交易限額。 

 
「輸入與核對分工」功能適用於以電子認購新股、競投外匯基金債券及其他指定投資工具及/或債務工具

中央結算系統債務工具及代理人服務，例如處理認購、股息選擇和公司投票指示的功能。「輸入者」只

可輸入指示，而「核對者」只可以批核由「輸入者」輸入的指示。新輸入的指示將被列為「待完成」，

一經「核對者」批核後，該項指示將被改為「已批核」的指示。中央結算系統只會進一步處理「已批

核」的指示。 

 

「輸入與核對分工」功能和「投資者交收指示的交易限額」均適用於輸入及確認投資者交收指示。在

「輸入者」的交易限額內的投資者交收指示，才可直接獲「輸入者」輸入及確認。如果「輸入者」確認

一項超出其交易限額的投資者交收指示，該項指示的狀況會變為「待批核」，需要「核對者」批核之後

才能獲得確認。 

 

「核對者」只可以批核在交易限額以內「待批核」的投資者交收指示。批核超過交易限額的投資者交收

指示將會被系統拒絕。投資者交收指示的價值是以確認日之前一日有關股票的按盤價或投資者交收指示

輸入的交收價計算，並以價高者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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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使用管制 

 

 

例：在一項毋須付款的交出 1,000 股 9999 號股票的投資者交收指示中，該股票確認日前一日的收市平均

價是每股 10 元，則該項投資者交收指示的價值為 10,000 元。 

 

例子一 

使用者組別 交易限額 行動 行動後投資者交收指示的狀況 

輸入者 (XA) 2,000 元 確認 「待批核」 

核對者 1 (XB) 5,000 元 批核 因為「核對者」的交易限額不足而不能批核． 

核對者 2 (XB) 無限 批核 「待交收」或「已經交收」 

 

例子二 

使用者組別 交易限額 行動 行動後投資者交收指示的狀況 

輸入者 (XA) 200,000 元 確認 「待交收」或「已經交收」 

核對者 1 (XB) 無限 由於「輸入者」有足夠交易限額去確認該投資者交收指示，故毋

須任何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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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使用管制 

 

2.2.4 使用者的系統功能使用組別 

 

下表列出各使用組別和它們就不同功能的相應使用權。 

 

   使用組別  

 互聯網  音頻電話 

功能名稱 XA 

(輸入者) 

XB  

(核對者) 

XC 

(輸入者＋核對者） 

XC  

(輸入者＋核對者） 

確認投資者交收指示  
 
   

輸入投資者交收指示(毋須確認)     

批核投資者交收指示*     

輸入投資者交收指示(毋須確認)  

交收對手名單 

 

交收對手名單 

 

 

 
 

  

輸入投資者交收指示(須確認)  

交收對手名單*  

 

 
 

 

 

 

 

取消投資者交收指示交收對手名單     

刪除投資者交收指示交收對手名單*  
 

 
 

 

 

 

 

 

 批核投資者交收指示交收對手名單*     

輸入認購指示     

取消認購指示     

批核認購指示*     

輸入股息選擇指示     

更改股息選擇指示     

輸入/更改股息選擇指示*     

輸入投票指示     

更改投票指示     

輸入/更改投票指示*     

輸入電子認購新股指示     

取消電子認購新股指示     

刪除電子認購新股指示*     

批核電子認購新股指示*     

確認電子認購新股申請指示     

取消已確認電子認購新股指示     

刪除已確認電子認購新股指示*     

批核已確認電子認購新股指示*     

輸入投標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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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消投標指示     

刪除投標指示*     

批核投標指示*     

遞交電子「提取股份表格」     

 

 

2.2 使用管制 

 

2.2.4 使用者的系統功能使用組別 

 

   使用組別  

 互聯網  音頻電話 

功能名稱 XA 

(輸入者) 

XB  

(核對者) 

XC 

(輸入者＋核對者） 

XC  

（輸入者＋核對者） 

查詢投資者交收指示     

查詢投資者交收指示交收對手名

單     

查詢認購指示     

查詢股息選擇指示     

查詢投票指示     

查詢公司行動截止日期     

查詢股份結餘     

查詢投資者交收指示的款項責任     

查詢電子認購新股／投標公佈     

查詢已完成的電子認購新股／ 

投標指示 
    

查詢電子認購新股分配／ 

投標結果 
    

查詢已確認電子認購新股指示     
 

 

 ‘‘ 表示使用者可操作該項功能 

‘ ‘ 表示使用者未獲准操作該項功能 

‘*’         表示公司投資者戶口持有人適用 

 

 

 

 

注意事項： 

XC 組別的認可使用者，可自行完成交易。使用互聯網系統的公司投資者戶口持有人，可把 XA 和 XB 組

別分配給不同的認可使用者，從而實施輸入與核對分工，加強內部監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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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使用管制 

 

 

2.2.5 處理電子證書功能 

 

投資者戶口持有人可透過「中央結算系統互聯網系統」更改或查詢電子證書資料。 

 

 

透過「中央結算系統互聯網系統」更改電子證書登記資料: 
 

在總目錄選擇「處理電子證書資料」… 

 

 

 

在副目錄選擇「更改電子證書登記資料」… 

 

 

 

 

 輸入結算通使用者編號 

 輸入香港身份証號碼 

 輸入電子證書密碼，按 “覆實” 

 

 

 

 

 

 

 

 

 

注意事項： 

 

 

更改電子證書登記資料功能只適用於個人及聯名戶口持有人使用。 

 

 

 

 

 

 

 

 

 

 

 

 

 

 

 

 

 

 

 

 

 

 

 

 

 

閱覽電子證書登記 

詳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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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使用管制 

 

 

2.2.6  互聯網戶口資料功能 

 

投資者戶口持有人可透過「中央結算系統互聯網系統」更改或查詢互聯網戶口資料。 

 

 

透過「中央結算系統互聯網系統」更改互聯網戶口資料: 
 

在總目錄選擇「互聯網戶口資料」… 

 

 

 

在副目錄選擇「更改互聯網戶口資料」… 

 

 

 

 

 更新連結結算系統使用者編號 

 輸入香港身份証號碼 

 輸入互聯網使用者密碼及按“覆實” 

 

 

 

 

 

 

 

 

 

 

 

注意事項： 

 

 

更改互聯網戶口資料功能只適用於個人及聯名戶口持有人使用。 

 

 

 

 

 

 

閱覽互聯網戶口 


